
关于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有关问题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 2014 年第 33号】 

发布时间：2014-04-2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19 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

法》（海关总署令第 111 号公布，海关总署令第 218 号修订），现就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的

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对因故无法内销或者退运的边角料、剩

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或者受灾保税货物，向海关申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单位，采取

焚烧、填埋和用其他无害化方式，改变货物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特性的处置活动。 

二、加工贸易企业应委托工商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列明废物处理的单位进行销毁处置;

法律、行政法规对废物处置资质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加工贸易企业向海关申报办理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应提交以下单证资料： 

(一)《海关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申报表（销毁处置后有收入）》（ 见附件 1）、《海关加

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申报表（销毁处置后无收入）》（见附件 2）及销毁处置方案; 

(二)申报销毁处置的加工贸易货物无法内销或退运的说明； 

(三)销毁处置单位的资质证明，及企业与该单位签订的委托合同； 

(四)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申报销毁处置来料加工货物的，应同时提交货物所有人的销毁声明;申报销毁处置残次

品的，应同时提交残次品单耗资料以及根据单耗折算的残次品所耗用的原进口料件清单。 

四、企业应明确销毁处置时限，及时完成货物销毁处置，并在手册有效期或电子账册核

销周期内办理报关手续。 

(一)企业销毁处置加工贸易货物未获得收入，销毁处置货物为料件、残次品的，报关适

用监管方式为“料件销毁（代码 0200）”（残次品按照单耗关系折成料件，以料件进行申报） ；

销毁处置货物为边角料、副产品的，报关适用监管方式为“边角料销毁(代码 0400)”。 

(二)企业销毁处置加工贸易货物获得收入的，按销毁处置后的货物报验状态向海关申报，

报关适用的监管方式为“进料边角料内销（代码 0844）”或“来料边角料内销（代码 0845）”。

海关比照边角料内销征税的管理规定办理征税手续。 

报关单备注栏内应注明“海关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申报表编号”。 

五、海关可以派员监督销毁处置加工贸易货物，企业及销毁处置单位应当给予配合。 

六、加工贸易企业报核时应当向海关提交《海关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申报表》、处置

单位出具的接收单据、《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证明》（见附件 3）及报关单等单证，海关按

照规定办理核销手续。 

(一)企业未获得销毁处置收入的，海关凭销毁处置报关单证进行核算核销。 

(二)企业获得销毁处置收入，且销毁处置货物为边角料、副产品的，凭《海关加工贸易

货物销毁处置申报表》所列明的货物清单及报关单证进行核销。 

(三)企业获得销毁处置收入，且销毁处置货物为料件、残次品需按料件核扣手(账)册的，

按照《海关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申报表》所列明的货物清单及报关单证以料件或折料进行

核算核销。 

七、企业未如实申报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的，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本公告内容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海关总署公告 2009 年第 56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海关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申报表(销毁处置后有收入 



2.海关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申报表(销毁处置后无收入 

3.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证明 
 

海关总署 
 

2014 年 4 月 26 日 
 
 
 
 
 
 
 

 


